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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除了政治手段之外，一些法律措施也被證明是有效推動爭端

解決的可行性方法，如果不是全部的決議。在涉及多國的爭端中，法律

解決方式可以先由少數國家嘗試，然後以此促進其他國家一同來探索，

一種方案。例如在南沙群島爭端中，至少利害關係國會試圖在它們之間

達成共識。像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它們都作出有限的、非重疊的主

張，這些國家可以求助於國際法院的司法來解決他們互相對抗的主張。

這種行為會促使其他提出主權要求國打破僵局並參與到解決爭端的過程

中來。

對於其他只涉及有限國家的爭端，向國際法院尋求諮詢意見若非判

決也是值得一試的。這種意見會成為底線，未來的政治磋商將在此基礎

之上進行。日前，由於爭端國沒有基本前提來展開磋商解決問題，因此

毫無進展。一旦他們得到獨立機構關於爭端的意見，這將更容易消除障

礙並使磋商由此展開。爭端國對於向國際法院尋求意見不應該猶豫或持

抵制的態度，因為它不是一個常規判決，不用擔心它將會對權利的解決

一鐘定音。這種意見的迴旋餘地將鼓勵他們以此方式為基礎，隨後採取

外交手段。總之，當我們目睹過去以政治手段解決爭端的失敗，在將來

值得嘗試把法律措施與政治積極性相結合，這會成為目前這些問題的補

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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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是對

國家制度的重大發展

劉高龍

澳門大學法學院協調教授及副院長

從國家結構形式和行政組織制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是有限

權力下放的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隨著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1999年12月20日將成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

有了新的非常特殊的地方機構。本文主要比較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其

他行政區的不同之處，從而闡明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是對單一制國家制度

的創造性發展。

一、省和直轄市

現行的中國行政區劃是由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

的。1982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1954年憲法作了系統修改（

俗稱1982年憲法），但仍保留了關於行政區劃的規定。根據中國憲法規

定，在中央直轄之下的行政區劃為省、直轄市和民族自治區。在省之下

有縣（農村地區）和市，較大的市的行政地位高於縣，在縣和市之下有

鄉（農村地區）和鎮（城市居民聚居地方）。直轄市與省並列，直轄市

內城市地區分若干個區，在農村地方分若干縣。現在中國有23個省和4個

直轄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省和直轄市管轄的人口眾多，地

域遼闊，在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先講省和直轄市的行政地位。省和直轄市都是直隸於中央的一級行

政區域。省和直轄市政府是地方國家行政機關1。這是與葡萄牙不同的。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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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國實行地方分權制，地方權力組織都屬於地方自治團體2。中國的省和

直轄市政府管轄的事項既包括地區性國家事務，也包括地方性事務。省

和直轄市政府內的廳局級行政機關通常分為三類：一是經國務院批准設

置的作為省和直轄市政府組成部分的工作部門，與國務院的部和委相對

應；二是中央主管部門設置於省和直轄市的派出機關；三是根據省和直

轄市自身需要設置的機關。這些廳局級機關一般有100個左右3。

省和直轄市政直接在國務院領導之下。憲法第89條第4款規定：國務

院“統一領導全國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規定中央和省、自治區、

直轄市的國家行政機關職權的具體劃分”，《中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48條規定，“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都是國務院領導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省政府各廳局機關

既要服從省長的領導，也要服從國務院相應部委的領導，即所謂受雙重

領導。根據法國行政法學理論，權力下放制中有垂直式權力下放和平面

式權力下放。中國地方行政組織很像上面提到的兩種權力下放方式的結

合。

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制是有其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中國雖然是個多民

族國家，但佔人口95﹪的是漢族，由於絕大多數人口有共同的語言和文

化，容易採取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中央集權制在中國已有幾千年歷

史，中國歷代皇朝和政府都追求建立中央的絕對權威，在全國實行統一

管轄權。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廣大的國家，中央集權制能有

效地防止國家分裂，保持國家的穩定和鞏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制，除了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

的原因外，也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恩格斯說“集權是國家的本

質，國家的生命基礎”，是“國家的一條原則”4。列寧說：“中央集權

制的大國是從中世紀分散狀態走向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統一的一個巨大

的歷史步驟，⋯⋯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5。

中央集權制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但是在中央集權制下，中央

2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237條和238條。
3 參見《中國地方國家機構概要》第117頁，法律出版社，1989年。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96至397頁，中文版。
5 《列寧全集》第20卷，第29頁，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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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的權力如何劃分？權力下放到甚麼程度？這是一個十分微妙且又

極為重要的問題。如果中央政府權力過於集中，就不能很好地照顧到地

方的利益和特點，影響地方當局的積極性。反之，如果地方權力過大，

必然會影響中央政策的統一實施，危害國家的統一安定和經濟快速平衡

發展，不符合全國人民願望。自1949年至1978年，中國政府曾多次進行

過權力下放的嘗試，但最後地方的權力還是受到很大的限制。自1978年

後，中國政府推行政治改革，賦予地方國家機關較多的權力。這包括省

和直轄市向中央上繳的財政實行包乾制，擴大地方的財政權。確定中央

稅收、地方稅收以及中央和地方共用的稅收。地方政府有物價管理權，

工資調整權。中央將一部分國有企業給地方管理。賦予省和直轄市對廳

局級領導有任免和調動權。由於這些改革措施，地方政府的權力增多

了，積極性擴大了，但這是在中央集權制下作有限的權力下放。因為賦

予省和直轄市政府多大權力，決定權由中央掌握。

二、民族自治區

中國除漢族外，有55個少數民族。1949年9月頒佈的作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51條規定： 

“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

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中國憲法第120條規

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區

是與省和直轄市平行的行政區域，直接隸屬於中央。現在中國共有5個自

治區，即：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

根據中國憲法和1984年5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

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區在自治權方面有以下特點：

1. 自治區主席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

2. 自治區人民代表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

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

准後生效；

3. 對於中央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

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自治區可以報經中央國家機關批准，變通

執行或者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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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是依照國家財政體制屬於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由民族自

治區自主安排使用。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中央財政機關補助；

5. 組織本地方維護社會治安的公安部隊；

6. 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保護和

管理民族的文化遺產，發展和繁榮民族文化；

7. 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幾種語言文字。

民族自治區除了自治特點外，其行政地位基本上是與省和直轄市

相同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48條

規定，民族自治區政府是國務院統一領導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

院。民族自治區政府內的廳局級機關既要服從自治區主席領導，也是接

受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

三、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是為了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而設立的新的行政區

劃。中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由於

香港和澳門分別在英國和葡萄牙長期管治之下，兩地的居民對兩地現行

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比較習慣，為了使政權平穩地過渡，

中國領導人設想了“一國兩制”的模式。中國在恢復行使對香港和澳門

的主權之後，在兩地各設立特別行政區。

下面根據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和1993年通過的《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並從與省和直轄市比較的角度，分析將於明年12月20日成

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地位。

1.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

政府任命。根據《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

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依照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2009

年以及以後的行政長官可能會通過更加廣泛的選舉產生。可見，

澳門居民及其民意代表對行政長官的人選有基本決定權。省、直

轄市和自治區的行政首長的產生辦法有所不同。根據憲法第101條

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8條，

省長、副省長、直轄市市長、副市長、民族自治區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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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但是另一方面，他們

屬於中央管理的幹部範圍。地方在建議中央任免省、直轄市和自

治區行政首長之前，應徵求分管的中共中央領導和國務院總理的

意見。並且，中央在緊急情況下可決定地方領導幹部的人選6。

 《基本法》第46條規定，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在澳門居住滿20

年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但在中國內地，法律沒

有規定省和直轄市行政首長必須是當地居民。

2. 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財政獨立。財政收入全部由特別行政區支

配，不上繳中央7。內地的省和直轄市每年必須上繳到中央政府一

定數量的財政收入。至於民族自治區，當財政收入多於支出時，

須定額上交中央，當收入不敷支出時，由中央政府給予補助8。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有權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方面的政策，自行發行貨

幣，不實行內地的外匯管制政策。特別行政區是單獨的關稅地區9。

4. 澳門特別行政區建有自己的員警部門，其組織體係和運行制度完

全不同於內地的公安部門。

5. 澳門特別行政區無外交權，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別行

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自

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10。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

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

澳門”的名義，單獨地與世界各地、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簽訂

有關協議11，可以以中央人民政府允許的身分參加以國家為單位的

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12。

6.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13。除了國防和外交事項外，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可就自治範圍內的所有事項進行立法，甚至可以制定本

地的刑法典、民法典和訴訟法典等。由於實行一國兩制，特別行

6 《當代中國政府》鄭宇碩、謝慶奎，第420頁，香港天地圖書，1992年。
7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104條。
8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33條。
9 《基本法》第107條、108條、109條和120條。
10 《基本法》第13條。
11 《基本法》第136條。
12 《基本法》第137條。
13 《基本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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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可以

不同於內地的法律制度。相反，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人民代表大

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不得與憲法、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相抵

觸14。

7.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15。特別行政區法院除

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外的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特別行政區

有自己獨立的法院和檢察院系統，不隸屬於中國內地的司法組織。

由此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地位是與內地省、直轄市和民族

自治區不同的。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不僅高於內地省、直轄市和民族自

治區，而且也在一些方面高於聯邦國家的成員邦。但是特別行政區與中

央的關係不是聯邦的關係。因為在聯邦制國家，成員國有權退出聯邦。

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區劃，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特別

行政區的地位以及享有自治的程度是由中央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決

定的。

特別行政區在享有如此高的自治地位在單一制國家也是絕無僅有

的，因此，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是對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一種重大發展

和突破。

14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7條。
15 《基本法》第19條。


